









	上述賠償不適用於任何第三方産品、或由貴方（或任何代表貴方的他人）已經採取以下措施的産品：（i）對我方産品進行了修改或與非我方許可或批准的任何第三方産品合併使用；（ii）在我方聲明的標準運行環境範圍之外使用産品或將産品用於非經我方許可的目的；（iii）未使用貴方可獲得的、本可避免侵權的較新版本的産品，或知識産權索賠是由於貴方自己擁有的或從第三方採購的任何材料或物品所引起的。  

